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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一)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實驗專案計畫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6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暨中(長)程實施計畫」
2、 目的：
(一)藉由防災教育教材教具的甄選，研發學校推動防災教育相關教案教材，提供學校教師參考使用。
    (二)鼓勵教師防災教學教材創作，提升對災害預防觀念，提升學校及師生的抗災能力。
    (三)將防災教育融入學校本位，發展符合學校之防災經營策略。
    (四)引導教師使用資訊軟體做為提昇防災教育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工具。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
(4) 協辦單位：高雄市旗山區溪州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甲圍國民小學
4、 比賽徵選項目：
(1) 教材教具組：可以桌遊作品、立體模型、實驗教具模組、防災繪本、電子互動軟體或其他等方式呈現。
(2) 防災微電影組：以真人方式拍攝，生動活潑且富教育性之方 式動態表演出防災校園主題。
5、 參賽資格：
(1) 凡任職本市所屬學校教師(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學支援人員與實習老師）皆可參加，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三組。
(2) 參選作品請以小組方式共同合作，一件作品最多為3人。
6、 作品規格：
(1) 教材教具組：無尺寸規格、材料限制，惟以攜帶及收納方便及符合環保材料為原則，一校可投稿多件作品。
(2) 防災微電影組：
1. 內容以真人拍攝（拍攝機種不影響分數），以電腦後製剪接方式製作影片檔，片長以5-8分鐘為限。
2. 影片內容避免出現暴力或不合適情節及語言。
3. 後製之影片格式以mp4、avi、mpg為限，將影音檔燒成光碟片，ㄧ組作品以一張光碟片為限，一校可投稿多件作品。
7、 參賽收件日期：
(1) 收件時間：106年9月15至106年9月30日。
(2) 收件辦法：若各校有多組投稿作品，則由該校之承辦老師統一收件，一併郵寄至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小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555號)。
(3) 寄件作品須含活動報名表(附件一)、作品說明書(附件二)、同意書(附件三)，並且填寫真實之個人資料（同一作品複數作者簽名於同一份報名表即可），未依照規定者將取消資格。
(4) 活動洽詢專線：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小學務處鄭清泉主任，電話：07-3718964#30
8、 評選時程：
(1) 評選時間：106年10月5日至106年10月7日。
(2) 得獎名單公布：經評選後之成績上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局核准評選結果名單後，將發函通知並公告於高雄市教育局網站，成績公佈時間暫定106年10月13日(星期五)，網址為http://www.kh.edu.tw/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3) 頒獎日期及方式：將擇期於教育局局務會議中頒發獎狀與獎金。
9、 評分標準：
(1) 教材教具組：
1.完整性(30%)：教具教學目標具體、內容完整、架構良好、操作便利。
2.創意性(30%)：創新、活潑生動具吸引性。
3.適切性(30%)：符合學生能力與生活經驗，並於現行教學環境可運用。
4.設計書(10%)：含設計理念與使用說明。
(2) 微電影組：
主題內容正確性30 ％、設計書(編劇理念)20％、在地化運用20%、演員表現技巧30％
10、 獎勵方式：
(1) 教材教具(國中組、國小組、高中職組)：
1.特優1名（各組）：指導老師嘉獎2次，參與師生1,500元禮券，獎狀乙紙。
2.優等2名（各組）：指導老師嘉獎1次，參與師生1,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3.甲等3名（各組）：指導老師獎狀乙紙，參與學生800元禮券，獎狀乙紙。
4.佳作4名（組）：指導老師獎狀乙紙，參與學生500元禮券，獎狀乙紙。
(2) 微電影(國中組、國小組、高中職組)：
1.特優1名（各組）：指導老師嘉獎2次，參與師生1,500 元禮券，獎狀乙紙。
2.優等2名（各組）：指導老師嘉獎1次，參與師生1,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3.甲等3名（各組）：指導老師獎狀乙紙，參與學生800元禮券，獎狀乙紙。
4.佳作4名（組）：指導老師獎狀乙紙，參與學生500元 禮券，獎狀乙紙。
     (三)參賽件數不足時得由評審人員視實際情況酌減。
11、 注意事項：
(1) 鼓勵參賽人員發揮創意自行設計，須適當註明資料來源，作品若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除得以取消敘獎資格、追回獎狀與獎勵的禮券外，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2) 得獎作品授權本局防災教育輔導小組公開於網站或編輯成冊，並上傳「高雄市防災教育資源網」，以供防災教育各項相關教學活動使用。
(3)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與轉授權屬於本局防災教育輔導小組與作者共有，且有推廣、借閱、公布、印製、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用，惟不得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日後其他單位作為商業目的使用時，須徵得本局之同意（作者個人出版物不在此限）。
(4) 參賽作品內文不可註明任何記號影響評分。
12、 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如經費預算表，由教育局相關科目經費項下支應。
13、 預期效益：
(一)蒐集優良防災教育教材教具，作為全市教師實施防災教育之參考。
(二)本市教師經由比賽累積研發防災教育補充教材教具經驗，提昇防災教育專業知能。
(三)激發教師發揮教學創意，活絡教學情境。
14、 附則
計畫執行完成後相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15、 本計畫經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雄市106年推動校園防災教育防災教材教具、微電影創作比賽
報名表            作品編號：           
	作品名稱
	

	學校(全銜)
	

	學校地址
	

	學校人數
	
	學校規模
	         (班)

	學校場地特色
	(如：山坡地)

	報名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報名組別
	□教材教具  □微電影

	報名團隊成員(請註明敘獎優先順序)

	職稱
	姓名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敘獎
優先順序

	
	
	
	
	
	

	
	
	
	
	
	

	
	
	
	
	
	

	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詳填）

	姓名
	
	職稱
	
	行動電話
	

	學校電話
	
	傳真電話
	
	住家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附件二                                                         編號： 
高雄市106年推動校園防災教育防災教材教具、微電影創作比賽
教材教具甄選作品說明書

	參賽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參賽類別
	□教材教具           　　□微電影

	作品名稱
	

	適用教學年級
	

	作品配合教學活動說明
	

	
  設計理念與構想

	

	內容概述、操作說明
	


附件：上述內容可自行增加頁數，相關之特殊教材、學習單、佐證資料可一併列於附件呈現，以不超過10頁為主。

附件三
高雄市106年推動校園防災教育防災教材教具、微電影創作比賽
同意書

    本人(團隊)參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委由八卦國小辦理之『高雄市106年度推動校園防災教育防災教材教具、微電影創作比賽』參賽作品名稱：

（組別：        組），依據本項比賽實施辦法之規定及為能獲得更為廣泛之防災教育資源共享，茲同意上開作品經決審獲得獎項後，著作權與轉授權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並同意出席成果發表會發表成果。
此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

	
	
	
	

	
	
	
	

	
	
	
	


（作者姓名，請務必親自簽名，不可以打字；其餘基本資料可以打字列印之。）







